日照市建设工程声像档案归档整理规范
第一条 凡在我市城市建成区区域内，一千平方米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重点工程以及市政工程、管线工程等，建设单位应当向市城建档案馆报送一套完整的建设工程声像档案。
第二条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归档内容应是从建设项目的提出到竣工投产交付使用全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照片、视频等以声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根据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可自行开展声像档案的拍摄整理，也可委托市城建档案馆声像部门代为拍摄整理。拍摄整理过程中，应及时与市城建档案馆联系，接受市城建档案馆的监督、指导。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三个月内将工程竣工档案包括声像档案一同报送市城建档案馆。

第五条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的拍摄内容
(一)工程项目开工阶段
1、原址、原貌及周边临界情况；
2、工程坐标放线定位情况；
3、清障拆迁情况。
(二)基础施工阶段
1、地基挖运及桩基施工情况；

2、基础验收情况；
3、基础及相关设施隐蔽前后情况。

(三)主体施工阶段
1、工程主体施工场面及主体结构布局；

2、重点部分的细节拍摄（建筑物主要的混凝土梁、板、承重柱钢筋用料情况、大型构件安装现场等）；
3、建筑物主体结构封顶及主体验收情况；

4、道路施工过程中路基回填土、水泥稳定土基层、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沥青等施工情况；
5、其它工程施工过程中重点阶段的施工情况；

6、安装施工中的隐蔽工程情况（管、线等）。
(四)竣工验收阶段
1、工程竣工后的新貌；

2、已建建筑的全貌；
3、建筑物内部功能分区情况;

4、绿化及附属设施状况；

5、竣工验收情况。
(五)其它
1、开工、竣工仪式；

2、施工建设中的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领导视察、与工程相关的重要会议等）；
3、质量事故（质量事故发生部位的位移、沉降、变形及处理情况）。

第六条 建设工程声像档案拍摄整理的基本要求
(一)拍摄操作要求

1、成像要清晰
对画面主体内容的焦点应对实，在摄像机拍摄运动镜头时，要事先聚焦于落幅画面，然后调回机身，从起幅开机至落幅关机，同时保持镜头匀速运动。
2、画面要稳定

拍摄时应尽量使用三脚架，并参照水平仪调整好水平位置。
3、取景构图要完整
应了解并掌握构图、景别等拍摄的基本知识和要求，多机位、多视角，在角度变化中选择最理想的画面。

4、曝光要准确

应了解并掌握光圈、快门等拍摄的基本知识和要求，避免所拍摄画面出现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等现象。
5、色彩还原要好

正常情况下，应将相机和摄像机的白平衡调整至合适档位，以使色彩还原准确。当色温变化时，要随时调整。
(二)归档整理要求
1、声像档案应完整齐全并做到逻辑线索清晰、拍摄规范、画面清晰、主体突出、图像稳定、音质良好。同时应提供一份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
2、声像档案应有场记编目。每一阶段应形成场记索引单（附件3）并对此阶段总体情况进行说明，每一阶段中的单一项目应形成场记工作单（附件1）并对该项目情况进行分项说明，当声像档案需多卷存储时应使用素材资料卡（附件2）并注明档案内容顺序，方便查阅和编辑，防止差错。
第七条 本《通知》自2015年7月1日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
附件1

场  记  工  作  单

	工程名称
	
	顺序号
	

	拍摄内容
	
	类别
	□视频

□照片

	关键词
	
	拍摄时间
	

	拍摄人
	
	数量/时长
	
	备注
	

	联系方式
	
	时间码(TC)
	
	
	


说明：

1、“关键词”栏目应详细表述出所拍镜头的准确位置、重点内容、景别等。 

2、“类别”栏目应标出拍摄内容的准确类别。

3、“数量/时长”栏目分别对应照片数量或视频长度，应根据拍摄内容选择填写。

附件2
素  材  资  料  卡
	素材号
	素  材  资  料  卡

	
	顺序号
	
	分类号
	
	类别
	□视频

□照片

□文档

	题名
	题名
	

	
	拍摄内容
	
	拍摄地点
	

	
	拍摄人
	
	拍摄日期
	

	
	共计    （  ）
	第    （  ）


附件3
场  记  索  引
	场  记  索  引

	工程名称
	

	拍摄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素材共计   (  )

	工程位置
	

	时间码(TC)
	
	场记本页码
	

	内容提要
	

	备注
	


说明：

1、“内容提要”栏目应真实填写所拍摄内容、未拍摄内容和未拍摄缘由，并按条目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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